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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支付宝K12行业校园缴费服务商协作费激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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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福州帮客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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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联系电话  13067350066

产品详情

更新时间：2019-12-27

支付宝教育缴费功能是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付宝”）为K12学校提供的“支
付宝APP-教育公益-中小学”应用。K12学校开通该功能后，学生家长方面可移动缴纳学校教育相关费用
。对接支付宝教育缴费功能需要K12学校投入一定的软硬件技术及配套资源，需要服务商提供支付软硬件
系统的对接与维护服务。 故，为了支持K12校园行业的服务商帮助更多学校上线支付宝教育缴费功能并
持续提供优质的软硬件及配套服务，针对客户和支付宝签约支付宝服务合同产生的有效交易，特制定本
协作激励方案。

一 、激励方案介绍

基于支付宝K12行业服务商为客户提供支付软硬件系统的对接与维护服务，以便客户通过支付宝服务完成
收款交易，其应获得的协作费激励方案为业务协作费-基础政策协作激励方案，具体如下：

本方案有效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若服务商K12学校持续提供优质服务，符合签署
的主协议的相关约定，可获得相应的基础政策协作激励金和增量中小学用户激励金，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

A,基础政策协作激励金

1.基础政策协作激励金=结算依据金额×业务协作费费率

2.结算依据金额=有效交易实付金额-有效交易退款实付金额

3.业务协作费费率= 0.05%



4. 单笔有效交易返佣上限为3元

B,中小学增量用户激励金

中小学增量用户激励金= 中小学缴费增量用户数×2元/人

中小学增量用户数=本月有效支付实名的中小学用户数-
过去6个月（不含当月）有效支付实名的中小学用户数峰值 注：同一实名用户当月发生多次交易仅计算
一次（学校类型以支付宝K12教育缴费平台学校进件信息为准，若学校经营范围包含且不限于学前教育，
按照幼儿园类型归类，不属于中小学范围）

二、激励方案须知

1.服务商，是指为K12学校上线、使用支付宝教育缴费功能提供软硬件技术及配套服务，且与支付宝签署
本激励方案对应《业务协作协议》的合作单位。 K12学校，上下文或称客户，经营类目为专业服务-
教育服务-中小学校，特指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成立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

2.协作激励金：是指为激励服务商为K12学校提供优质服务，经支付宝考核后向服务商支付的相关费用，
或统称“业务协作费”，包含上述基础政策协作激励金和中小学增量用户激励金。

3.计入本公告约定的交易及交易笔数均需符合有效交易定义。有效交易是指符合协议及公告约定用户使
用支付宝教育缴费功能实际产生的交易；符合以下任一情形的，均为无效交易：

（1）全额退款交易，部分退款交易的已退款部分交易；

（2）交易来源不属于“支付宝APP-教育公益-中小学”的交易；

（3）风险交易，包括且不限于作弊、刷信、刷单、虚假交易、套现等（支付宝有权单方对风险交易做出
判定）；

（4）交易产品不属于”快捷手机wap支付“产品；

（5）支付宝就同一笔交易已经向其他支付宝服务商等合作伙伴支付了业务协作费的，该笔交易不计入有
效交易；

（6）主协议终止或客户与支付宝任意一方终止合作后所产生的交易；

（7）非实付交易，即用户使用集分宝、积分、红包、折扣券、代金券、立减等营销工具所等价的交易，
以及使用商家预付卡、储值卡中溢价部分（指大于本金部分）的交易。

4.关于支付宝教育缴费功能，因该功能（或称产品）会不时更新迭代，功能或产品的名称或定义均可能
发生变更，具体功能或产品的版本及定义以客户和支付宝签订的支付宝服务合同约定为准。

三、特别约定

1.服务商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获得业务协作费：

（1）客户已开通支付宝教育缴费功能且属于相应行业类目并具有教育部批准的相应资质；



（2）客户使用支付宝教育缴费功能发生的交易，客户系统向支付宝传输的参数必须正确带入服务商的PI
D，服务商PID以服务商签署主协议的支付宝账户为准；

（3）客户在协作方案各自有效期内使用支付宝产品所产生交易为有效交易，且主协议未因任何原因而终
止；如主协议提前终止的，则只计算主协议终止前已经产生的有效交易；

（4）如果存在客户向支付宝后结算支付软件服务费（即不是随交易实时结算）的情况，则支付宝将在收
到客户软件服务费后，再向服务商结算业务协作费。

2.针对同一个客户所产生的同一笔有效交易，服务商最多只能获得一次业务协作费。

3.支付宝可设定服务商提供软硬件服务的具体效果或提升目标，如服务商未达到效果或未完成目标，则
支付宝可延迟结算业务协作费或扣除部分业务协作费；若服务商持续无法达成，则支付宝可以提前终止
或解除协议。

四、结算方式

1.若服务商的单份月度账单应结算协作费金额达到3000元及以上，可享受如下“快速付款”服务：

（1）在账单生成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宝会将该账单中应结算协作费金额的70%先行结算给服务商；

（2）在服务商向支付宝全额提供该账单应结算协作费金额对应的合格发票后，支付宝会在收到发票后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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